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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近年裁判案例看证券纠纷特点

（2016.1-2019.10）



（一）历年案件数量



（二）案件区域分布（前五省份）



（三）案由分布



（四）裁判文书中涉及的高频发条
       

        高频法条是指在裁判文书中出现频率较高的法条，包括实
体与程序法条。这些法条的频繁出现对应的是实体或程序常见、
普遍的情况或状态。下面两张图表分别统计了证券纠纷相关裁
判文书中所有被援引的高频实体法条和高频程序法条。



高
频
实
体
法
条

序号 法规名称 条目数 引用频次

1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2014修正） 第六十三条 4647
2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 第十八条 4143
3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 第三十条 3799
4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 第十三条第二款 3721
5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 第十七条 3641
6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 第十九条 3636
7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2014修正） 第六十九条 3095
8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 第三十二条 2831
9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 第三十一条 2745
10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 第二十条 2632
11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2014修正） 第一百九十三条第一款 2453
12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 第三十三条 2404
13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 第二十一条 2153
14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 第八条 2047
15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2014修正） 第一百九十三条 1891
16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2014修正） 第六十七条 1699
17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 第三十五条 1473
18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 第十九条第四项 1253
19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 第九十二条 1217
20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 第二十九条 1199



高
频
程
序
法
条

序号 法规名称 条目数 引用频次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2017修正） 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十一项 4679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2017修正） 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 3887
3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2017修正） 第二百五十三条 3837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2017修正） 第一百四十五条第一款 2817
5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2017修正） 第五十二条第一款 2422
6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2017修正） 第一百七十一条 1819
7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2017修正） 第一百四十二条 1318
8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2012修正） 第二百五十三条 1015
9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2012修正） 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 965

10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二百二十一条 885

1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2012修正） 第一百四十五条第一款 837
12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2012修正） 第一百七十一条 793
13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2017修正） 第十三条 789
14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2017修正） 第一百七十五条 787
15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2012修正） 第一百四十二条 663
16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2017修正） 第六十四条第一款 645
17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2017修正） 第三十六条 629
18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2017修正） 第一百一十九条 599
19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2012修正） 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十一项 595

20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2012修正） 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五项 581



二、三个证券纠纷调解案例技巧分析



案情简介：

2014年5月，投资者杨女士在某证券公司开立融资融券账户并签订
了《融资融券业务合同》。2015年12月27日，因杨女士账户的维
持担保比例低于140%，证券公司在通知杨女士提高账户维持担保
比例未果后对其账户资产进行了强制平仓。针对证券公司的强制
平仓行为，杨女士认为证券公司违反了交易所规定的维持担保比
例130%的规定，要求证券公司赔偿其5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内
经济损失。双方当事人多次协商无果，后到投服中心申请调解。

案例一



调解过程：

受理该纠纷后，投服中心调解组分析认为证券公司根据其与投资
者的约定，自主约定高于交易所维持担保最低比例的比例，属于
其经营过程中自主采取的业务风险控制措施，并未违背法律法规
的强制性规定。但证券公司与投资者签订的《融资融券业务合同》
中关于维持担保比例以证券公司公告为准的条款应属于格式条款，
证券公司作为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未完全尽到对该条款的提示、
说明义务，在合同签订中存在一定的瑕疵。在参照相关司法判例
的基础上，双方就该纠纷的责任认定和赔偿金额达成了和解协议。

案例一



技巧分析：

1、全面审查案件基本事实，分析双方当事人权利义务实际履行情
况，以判断是否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是否存在瑕疵等；

2、可参考同类诉讼案件裁判结果，据此生成调解方案，更易使当
事人信服，提高调解成功率。

案例一



案情简介：

2015年12月，投资者李某通过远程在线方式在某证券公司开通了
证券账户和新三板交易权限，在之后的新三板股票交易中损失较
大，李某认为某证券公司是在自己不符合开户条件的情况下为其
开通了新三板交易权限，遂以该证券公司未执行新三板投资者适
当性管理要求为由，向投服中心申请调解，要求证券公司赔偿其
投资损失。

案例二



调解过程：

投服中心多次组织调解，均因双方意向差距悬殊未能促成调解。
为妥善化解该纠纷，经投资者申请和证券公司授权，2017年12月，
投服中心对该案启动了开庭裁决程序，由退休法官、资深律师、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专家组成裁决庭，依序组织了庭
前申诉答辩、庭审质证、庭审调查及当事人辩论等程序。庭审结
束后，鉴于双方当事人均表达出和解的意向，裁决庭未直接裁决
而是组织了庭后调解，综合双方过错依法提出中立调解方案，促
成双方当场达成了调解协议，由证券公司按照其所承担的过错比
例做出相应赔偿。

案例二



技巧分析：

1、采取“调解+裁决”的纠纷解决模式，兼顾经济、便捷、权威、
有效等特点，既可以调解解决，调解不成也可以直接裁决解决，
或者以裁决为后盾促成调解；

2、准确划分双方过错比例，以提出尽可能中立的调解方案。

案例二



案情简介：

2016年5月，投资者W经介绍认识了某证券公司营业部业务经理Z，
并在Z的陪同下前往其任职的营业部开立资金账户。营业部负责
人告知W如有任何投资需求可直接找Z。随后，W分3次将大额资
金打入Z个人账户，委托其帮助购买理财产品。2018年1月，W发
现Z并未将资金用于购买理财产品，而是购买股票且亏损严重，
W要求证券公司营业部赔偿损失。双方向投服中心申请调解。

案例三



调解过程：

在调解员介入本案纠纷前，W和证券公司营业部就赔偿问题多次
协商未果，W对其逐渐失去信任，情绪激动，调解难度极大。为
重新建立双方之间的信任基础，投服中心创新性地提出采用资金  
提存公证方式调解纠纷。即由证券公司在公证机关专户中存入一
定数额资金，一旦双方达成调解协议，并且Z履行了调解协议约
定义务，公证机关可直接将提存资金交付给W。如此调解的主动
权就掌握在投资者手中，有效安抚了Z的情绪，双方的调解过程
更加顺利，纠纷得以圆满解决。

案例三



技巧分析：

1、在证券纠纷中使用资金提存公证手段促成调解，有效缓和双方
紧张对立局面，重新建立信任基础，便于开展调解工作；

2、调解工作难以推进时，应当剖析深层原因，采用多元化方式化
解根源矛盾（丧失信任基础、赔付金额悬殊过大、当事人还有隐
形诉求等）。

案例三



三、证券纠纷调解的相关规定



l 2016年1月22日，中证协发〔2016〕12号
《中国证券业协会关于发布〈中国证券业协会证券纠纷调解工作办理

方法〉与〈中国证券业协会证券纠纷调解规则〉的通知》

l 2018年11月13日，法〔2018〕305号 
    《最高人民法院、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印发〈关于全面推进证

券期货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建设的意见〉的通知》

地方法规：
《广东证监局、广东证券期货业协会关于加强辖区证券期货纠纷调解

工作的公告》



一、证券调解中心受理范围

（一）会员与投资者之间发生的证券业务纠纷；
（二）会员与会员之间发生的证券业务纠纷；
（三）会员与其他利益相关者之间发生的证券业务纠纷。



二、证券纠纷调解原则

（一）自愿、公平、公正；
（二）方便、高效、公益；
（三）不违背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
（四）尊重当事人的权利，不得因调解而阻止当事人依法通

过仲裁、行政、司法等途径维护自己的权利。 



三、可能影响调解员或调解组织工作人员独立性或
公正性的情形包括但不限于：

（一）是本纠纷当事人或者当事人、代理人的近亲属；
（二）与本纠纷有利害关系的；
（三）与本纠纷当事人、代理人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独立、

公正调解的；
（四）接受过当事人或代理人的请客、馈赠或提供的其他利益

的；
（五）其他可能对调解员独立性或公正性产生合理怀疑的情形。 



四、调解程序终止情形：

（一）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
（二）任何一方当事人书面声明退出调解或以其他方式表明

拒绝调解；
（三）调解期限届满，当事人未达成一致意见；
（四）法律法规及自律规则规定的其他情形。 



  谢  谢！


